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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文旅函〔2021〕133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
第 549号提案的复函

杨霜林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营造西安春节“年俗”氛围的建议》（市政协

第 549号）提案，我局已收悉。首先，对您长期以来对西安文化

旅游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对您提出的建议，我

局组织相关处室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了学习研究，大家一致认为

您对“年文化”的分析和建议，具有时代特征和可操作性，对下一

步开展年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，使我们深受启发。现将

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

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：“文化兴国运兴，文化强

民族强，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，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，就没有中

华民族伟大复兴。” 西安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，有着几千年的

文化传承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、中华文明的发祥地、中华文化的

代表。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、丰富的

历史文化资源，已成为品味文化、感受历史的理想之地，自 2018

春节开始，连续四年时间，西安市结合特色文化内涵打造文化品

牌，围绕“西安年·最中国”“中国年·看西安”主题，开展了系列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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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旅游活动，通过活动的举办，进一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，汲取

中国智慧，弘扬中国精神，传播中国价值，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，同时，全面展示“最正宗、最传统、最

民俗”的西安传统文化特色，将最传统的年俗文化与最时尚的国

际文化相融合,使古老城市与现代光影交相辉映,让古都西安焕发

了勃勃生机,节庆点燃了城市激情，打造出了具有影响力和吸引

力的新文化 IP。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广泛的关注和参与，极大

地提升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美誉度，提升西安城市新形象。

为扩大“中国年·看西安”文化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，近几年，

我局加大年文化品牌营销和宣传推广力度，分别组团赴北、上、

广、深以及高铁沿线主要客源城市开展面向公众和业界的主题推

广活动，发布“中国年·看西安”系列活动信息，同时，通过平面

媒体、网络媒体、户外 LED大屏等方式发布活动广告，并在境

外 15个国家和地区的“西安之窗”平台投放了活动宣传品。通过

近几年的品牌塑造，“中国年·看西安”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，

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增强。

针对您提出的“营造线春节年俗氛围”的几点建议，我局经过

认真研究，逐项回复如下：

1.继续举办“中国年・看西安”活动。西安市应站在丝路文化

高地、带一路起点、国家中心城市、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

大都市、GDP万亿俱乐部新成员的定位和视角下,用大格局做大

文章,以大情怀承大担当,继续将“中国年・看西安”活动打造成中

国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春节年俗品牌活动的建议。

一是紧扣中国传统年俗文化，围绕“一带一路”、国家中心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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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家化大都市的定位，通过西安市近四

年举办“西安年·最中国”“中国年·看西安”活动的经验基础上，继

续配合市委宣传部制定 2022年“中国年·看西安”活动方案；

二是通过组织文化、节庆等专家学者，认真深入挖掘西安年

文化内涵，以“国际视野、世界眼光、西安特色”的目标，策划系

列主题文化旅游特色活动，提升叫响“文化年、欢乐年、美食年”。

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彰显中

华文化自信。

三是拓宽渠道，加大宣传，借助中国年活动大力开展城市

品牌营销，策划推出具有民俗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主题音乐和活动

LOGO，加大新媒体和融媒体的推广力度，对活动进行高密度、

多频次宣传，并做好氛围营造和宣传推广工作，进一步增强活动

的美誉度和影响力，彰显西安城市形象魅力。

2．实施西安著名地标和古建的亮化工程。在确保文物建筑

安全的情况下,让钟鼓、鼓楼等地标建筑“亮起来”,助力西安春节

年俗气氛的营造、城市夜景的美化和夜间经济的发展的建议。

一是加强与西安市文物局对接联系，建议文物局围绕文物古

迹亮化工作召开文保专家、电力专家座谈会，结合文物建筑保护

要求、绿色环保要求，采用新技术、新光源最大限度的让文物古

迹“亮起来”、“活起来”；

二是建议西安市文物局在落实国家文物局相关要求和确保

文物古迹建筑安全的前提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通过对重点地标性

的文物古迹美化、亮化等措施，展示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

大都市形象，推动夜间经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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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适时放宽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政策。在城市建筑区

与核心区禁放烟花爆竹的情况下,坚持适时适量适地原则,在西安

市周边地区开辟燃放烟花爆竹建议区域,，以调动民众参与春节

年俗活动的积极性,复兴传统年俗文化活动,增加浓浓的年味的建

议。

《西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2020年 10月 21

日西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

过，2020 年 11月 26 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（第四次修正)。

一是建议市级相关部门结合中国年活动重大节庆活动，讨论

研究在固定区域、固定时间设置烟花爆竹集中燃放点，以满足群

众对年文化活动的需求；

二是建议有条件的区县、开发区在中国年活动期间，根据有

关法规条例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开展烟花、焰火活动，营造浓厚的

年味。

再次感谢并希望您继续关注、支持文化旅游的工作。

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

2021年 7月 8日

（联系人：樊鹏海 电话：86788107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厅（建议提案处）。


